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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行政许可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注〔2019〕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市场监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企业名称登记便利化服务水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事项后的衔接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事项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现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制度发源于改革开放初期，为企业筹备设立、办理审批等事宜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规范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新增企业快速增长，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制度政府管制过多、核准效率较低等弊端日益凸显。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登记机关

提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行政服务，赋予企业选择名称更大的自主权，有助于减少企业登记环节、提高企业登记

效率，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切实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后的工作衔接 

　　（一）全面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总结改革试点经验，2019年9月底前全面推行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不再发放《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涉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申请人可以向企

业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登记，经企业登记机关确认予以保留的，在申请人办理企业登记时直接予以登

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等名称登记参照执行。 

　　（二）进一步优化企业登记服务。推动建立统一的企业名称库和企业名称申报系统，并与登记系统无缝衔

接。向社会公开企业名称库，企业既可以通过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交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也可以在办理企业

登记时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拟登记的名称。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简化登记程序，优化名称自主申报系

统功能，实行“一次性告知”，保障企业自主选择名称。 

　　（三）依法审查企业名称登记事项。企业登记机关在企业登记时对名称与其他登记事项一并审查。企业名

称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名称不予登记并说明理由。不断完善企业名称禁限用规

则，加强企业名称通用字词的动态管理，提高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审查的智能化水平，加强对自主申报名称的监

督检查。 

　　（四）完善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对企业名称使用的监督管理，因企业名称使用产生争议的，当事

人可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因企业名称涉嫌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

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各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

申请处理。 

　　三、加强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衔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宣传培训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落实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的组织领导工作，加强建章立制。积极宣传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举措，引导企业通过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申请名称，倡导企业遵守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

各级企业登记机关要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联网应用和信息共享水平，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对改革

中新情况的研究总结，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总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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